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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99        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公告编号：2024-062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的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能能源”）

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

投项目“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

平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3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69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0.6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136.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868.2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希格玛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出具希会验字〔2022〕0045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各个商业银行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结合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2023 年 7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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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4）、《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公司

募投项目变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1 韩城市天然气利用三期工程项目 韩城美能 18,503.55 2,288.23 

2 凤翔县镇村气化工程项目 宝鸡美能 19,255.50 8,506.11 

3 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 神木美能 7,726.99 6,951.00 

4 “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韩城美能 2,199.45 2,013.53 

5 宝鸡凤翔机场空港新城气化工程项目 宝鸡美能 5,034.98 4,609.37 

6 
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

建设项目 
美能汇科 29,043.00 20,000.00 

7 

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

大厦分布式绿色低碳综合能源智慧供

应系统科研示范项目 

美能新能源 2,488.00 1,500.00 

合计  84,251.47 45,868.24 

注：上述项目实施主体中的韩城美能、宝鸡美能、神木美能、美能汇科、美能新能源分别是公司全资

子公司韩城市美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市美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神木市美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美能汇科智慧能源有限公司、陕西美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下文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17,464.51 万元，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额 
投资进度 

1 韩城市天然气利用三期工程项目 2,288.23 1,308.38 57.18% 

2 凤翔县镇村气化工程项目 8,506.11 8,285.02 97.40% 

3 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 6,951.00 623.36 8.97% 

4 “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2,013.53 1,070.33 53.16% 

5 宝鸡凤翔机场空港新城气化工程项目 4,609.37 31.38 0.68% 

6 
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

建设项目 
20,000.00 5,926.43 29.63% 

7 
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

大厦分布式绿色低碳综合能源智慧供
1,500.00 219.61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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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额 
投资进度 

应系统科研示范项目 

合计 45,868.24 17,464.51 38.08%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实施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实施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拟对以下募投项

目进行延期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 “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实施的原因 

1、神木市 LNG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 

延缓实施主要基于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实际需求的调整。近年来，国

家应急调峰储配政策进行了调整，鼓励集中上马大型储气调峰设施，允许城市燃

气企业采用多元化方式保障应急用气，因此降低了对 LNG应急调峰储配站建设的

硬性要求。同时，神木市作为天然气重要产区，天然气供应资源稳定且管道气源

选择多样，这为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此外，神木区域内已有多个 LNG

液化工厂建成并运行，神木美能已与部分液厂签署了应急调峰代储协议，完全能

够满足区域内的应急调峰需求。因此，从实际需求出发，神木美能对 LNG 应急调

峰储配站的建设迫切程度有所降低。综合考虑政策变化和实际需求，公司决定放

缓该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实现成本控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2、“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近年来，信息化技术发展较快，各类信息数据和系统集成的方式发生了较大

变化，加之各地政府加速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而智慧燃气项目作为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需紧密配合这些工程的数据标准和系统要求，同时公司上市后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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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了较大调整，为确保智慧燃气项目能够高效融入城市生命线工程，更适应

企业管理需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公司决定对部分建设规划进行调整，目的

在于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智慧燃气项目不仅满足当前需求，还能与公司长期发展

相契合。因此，从全局角度出发，“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的建设

进度适当推后，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整体安全与企业发展大局。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对公司和项目效益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是公司根据部分募投项目实施的客观实际情况

所作出的审慎、合理决定，同时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

额和投资项目内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实

施符合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的客观实际情况和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的

议案》，一致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智

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的

议案》，一致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智

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符合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的客观实际情况和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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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美能能源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

期是根据募投项目投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更，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美能能源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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